附件1
XX区县关于推荐入库2026年度第X批
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函

市科技局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115号）、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指引》（国科火字〔2022〕67号）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《关于开展2026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企业函〔2026〕160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我局组织对XXXX公司等XX家参评企业填报资料和佐证材料进行审核，同时，对需实地核查企业组织开展了实地核查。
经审核和实地核查，推荐企业填报资料和佐证材料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需实地核查类企业经实地核查符合要求。推荐企业未发现与信息表不一致、弄虚作假行为或不符合入库要求等情况，同意推荐。

附：XX区县推荐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汇总表（2026
年第X批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XX区县科技行政主管部门
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X月X日


附
XX区县推荐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汇总表
（2026年第X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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